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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看3D电影还要掏钱买眼镜
律师：应在购票前就有明确提示

据 《南国都市报》 报道， 三亚

市民刘女士买了 3D 电影票， 发现

还要自己掏钱购买 3D 眼镜， 这是

不是有些不合理了？

投诉

看电影还要买眼镜

近日， 三亚市民刘女士和朋友

到红树林影城购票观看 3D 电影

时， 被工作人员告知， 影城不免费

提供 3D 眼镜， 3D 眼镜必须另外

花钱购买或者自行携带 ， 为了看

《哥斯拉 2》， 刘女士只好又花了 15

元在影城销售区购买了一副 3D 眼

镜和一副 3D 眼镜夹片。 虽然钱不

多， 但这让她颇感郁闷。

刘女士认为， 3D 电影票价和

2D 电影票价不同， 这种差异本身

就暗含了消费者已经购买了完整体

验 3D 观影效果的服务， 看 3D 电

影的 “标配” 就是 3D 眼镜， 为消

费者提供眼镜应该是影院提供的基

本服务， 影城这样做显然就是不合

理。

为核实这一情况， 记者 6 月 5

日上午来到红树林影城看到， 检票

处上方一块 LED 屏上滚动着显示

一则 “关于停止免费发放 3D 眼镜

的通知”， 通知显示： 为防止疾病

传染、 保证观影质量， 从 2016 年

起红树林影城暂停发放免费 3D 眼

镜， 观看 3D 电影请你自备或在影

城前台处购买， 购买的 3D 眼镜全

市通用， 感谢您的配合。

该影城前台处一位姓黎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在三亚， 不止她们

一家影城不免费提供 3D 眼镜， 很

多家影城都不提供了， 主要原因就

是为了预防眼部疾病传染。

对于这样的解释， 刘女士表示

不能接受。 “既然是出于卫生安全

考虑， 为大家用眼着想， 那么， 影

院就应该加强卫生管理， 加强消毒

措施。 既能让我们消费者可以自行

购买， 也可使用免费， 这样岂不更

好？” 刘女士觉得， 影城这是把 3D

眼镜的清洗、 保管、 发放等方面的

成本， 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

调查

多家影城出售眼镜

随后， 记者通过走访、 查询、

电话咨询等方式， 对三亚的部分影

城进行调查， 发现除明珠电影城、

万达影城海棠湾店等少数影城免费

提供 3D 眼镜外， 多家影城不免费

提供 3D 眼镜。

在走访过程中， 位于解放路的

明珠电影城虽然也售卖 3D 眼镜，

但并未将免费提供 3D 眼镜的这项

服务取消。 对此， 该影城工作人员

向记者介绍， 其实 3D 眼镜的卫生

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 对

此， 她们影城不强制观众购买 3D

眼镜 ， 如不愿意戴别人用过的眼

镜， 观众就自备或者购买新的， 如

果愿意用免费的 3D 眼镜， 她们影

城同样提供， 从而让观众有个自主

选择的权利。

为何会有多家影城不再提供免

费 3D 眼镜呢？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

多位业内人士。 他们表示， 取消免

费的 3D 眼镜， 一方面是出于卫生

因素考虑， 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增

加收益。

“像 《复联 4》 这样的电影 ，

受关注度很高， 夜场也经常爆满，

负责 3D 眼镜发放 、 回收 、 再消

毒 ， 这些工序要用大量人工来完

成。” 在三亚某影城从事多年管理

工作的一位经理透露， 除了物力成

本， 一副 3D 眼镜背后带来的更多

是人工成本。 3D 眼镜如果镜片不

干净 ， 会直接影响观影效果 ， 所

以， 电影散场后， 影院要将回收的

3D 眼镜集中于置物箱中， 喷洒专

用消毒喷剂， 然后， 由人工逐一擦

净， 这一过程在观影旺季， 影院可

能每天要累计持续数个小时。

律师

涉嫌侵害消费者权益

记者了解到， 在 3D 电影普及

的初期， 几乎所有影城都会给观众

配备免费的 3D 眼镜 ， 但最近几

年， 越来越多的影城开始取消免费

的 3D 眼镜。 那么， 影城的这一行

为是否合理？ 对此， 记者咨询了海

南大弘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金亮， 他

称， 3D 眼镜是消费者观赏 3D 电

影不可或缺的工具。 因此， 影院方

面在提供 3D 电影服务之前， 应该

就眼镜收费这一情况， 向消费者进

行明确说明。 否则， 就侵犯了消费

者的知情权。

丁金亮进一步明确称， 如果影

城不提供免费的 3D 眼镜， 就必须

要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应该在

消费者购票前就有明确的提示： 电

影票是多少钱， 都包含哪些费用，

票价包不包括免费提供 3D 眼镜，

这些都要写清楚。 如果只是在店堂

进行公告， 或者做广播提示， 而不

是在消费者买票前进行显著的提

示， 那么就涉嫌民事欺诈、 价格欺

诈， 是违法行为。

丁金亮最后提醒广大消费者，

如影城如不明确告知， 消费者发现

后应该 “主动发声”， 向市场监管

部门举报， 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 （王天宇）

空置房物业费引发纠纷 律师：可考虑给予一定折扣
据 《海峡导报》 报道， 买套公

寓， 还没交房就要交物业费？ 买了

别墅 3 年没住， 要交 10 万多元物

业费？

记者了解到， 厦门不少购房者

都有这样的经历， 买了房并未立即

装修入住， 或是长期在外， 导致房

屋空置。 这种情况下， 有的空置房

业主认为， 自己并未入住， 也没享

受到物业服务， 因此要求物业公司

减免物业费。

那么， 空置房的物业费该不该

全额缴交呢？

遭遇

3年没住物业费10万

近日， 五缘湾一小区的别墅业

主黄先生因房子空置引发一场物业

费纠纷。

原来， 黄先生于三年前购置了

位于五缘湾的一栋两层楼的别墅。

当年办理完交房手续后， 他就带着

老婆孩子去了美国定居。

黄先生不止一处房产， 所以这

栋别墅也并不急于装修， “我们每

年回来一两趟 ， 都会过来看看 ”。

因为没有装修入住 ， 黄先生在

2016 年收到物业费缴费通知后 ，

提出了质疑。

“一平方米 5 块 5 左右， 我这

个别墅 400 平方米 ， 一个月就是

2000 多元， 加上什么公摊水电公

维金， 每月快要 3000 元。” 他算了

一笔账， 以空置 3 年来算， 36 个

月×3000 元＝108000 元 。 也就是

说 ， 房子空置三年 ， 他也要付出

10 万余元。

黄先生说， 自己并未入住， 别

墅院子内杂草丛生， 铁门被撬， 房

子被人当成垃圾场。 “他们管理不

善， 我的物业费更应该少收。” 与

物业交涉无果， 这 3 年， 他只支付

了一半的物业费。

不过 ， 该小区的物业负责人

说： “不管你住不住， 我们的物业

工作还是要做的， 如果不交， 我们

只能走法律途径。”

律师

空置房物业费应打折

福建自晖律师事务所林敏辉律

师表示 ： 就空置房物业费打折问

题 ， 个人认为应该给予一定的折

扣。

由于业主并未实际居住， 不会

用到大厅、 消防通道、 走廊和电梯

或者小区绿化、 道路和公共活动空

间， 也不会对小区绿化、 道路和公

共活动空间造成损耗。 如果还要承

担全额的物业管理费， 一定程度上

缺乏公平。

苏州等地空置房物业费打折的

做法， 厦门能否借鉴？ 我认为， 这

些已经出台规定的城市的经验， 值

得借鉴。

厦门市作为经济特区， 拥有一

定的地方立法权， 可以在不违背上

位法的前提下， 出台相应的物业管

理规定， 对空置房如何收物业费、

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折扣， 出台具

体的细则。 相信此举有利于化解业

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 有利于

在情理和法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点。

协会：

未入住也要依法缴费

厦门市物业管理协会办公室主任

童海平表示： 物业服务是针对整个小

区的公共服务， 物业处理公共事务，

管理公共区域， 不会因为个别房子空

置， 减少多少工作量。

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和厦门目前

的物业管理规定以及物业服务收费办

法， 即使没有入住的小区业主， 也要

依法缴交物业费 。 而且在实际工作

中， 有的写字楼和住宅还因为空置，

给物业增加了工作量。 因为， 有的空

置房的业主会委托物业帮忙定期打开

门窗清扫， 定期上门巡查， 防止门窗

被窃。 这些情况下， 不但没有减少物

业的工作量， 还增加了工作量。

小区无障碍车位被出售
律师：规划若有配置无权买卖

据 《现代金报》 报道， 提起无

障碍车位， 其实是给一些腿脚不方

便的家庭使用， 可小区开发商将其

卖给了身体健全的业主， 这让小区

其他业主有意见了。 日前家住宁波

市海曙区青林湾小区 8 期的王先生

联系记者表示， 自家小区的无障碍

车位被当成普通车位出售， 以后要

是有腿脚不便的家庭入住， 去哪里

找无障碍车位？

业主

无障碍车位当普通车位卖

王先生是海曙区青林湾小区 8

期的业主， 最近几天， 他看到地下

车库一个无障碍车位被当成普通车

位卖掉， 而且还是被一名身体健全

的业主所购买。 王先生产生疑问，

他认为无障碍车位应该卖给行动不

便的家庭使用， 怎么能出售给身体

健全的业主， 即使小区内没有残疾

业主， 那也不该出售。

记者来到青林湾小区 8 期， 该

小区在 2015 年建成。 在王先生带

领下， 记者进入地下车库。 此时正

值工作时间， 车库空空荡荡， 停放

的车辆寥寥无几。

而在车库地下 1 层 465 号车位

上， 一辆白色的普通私家车停放在

这里， 车位上方挂着 “私家车位”

的提醒牌 ， 牌子下方标明车牌号

码， 而该车辆身后的墙壁上却挂着

“无障碍车位” 的几个醒目大字。

据王先生介绍， 自己入住小区一年

多来， 陆续有不少无障碍车位被出

售， 但停在上面的都是身体健全业

主的汽车。

那么， 小区内还有没有其他无

障碍车位被出售呢？ 记者与王先生

在地下车库里转了一圈后发现， 车

库内除了 465 号无障碍车库已被出

售外， 地下一层 415 号车位、 664

号车位 、 地下二层 403 号车位 、

433 号车位都已被出售， 车位上面

挂着 “私家车位” 和车辆牌照的提

醒牌。

记者还发现， 这些车位的位置

都离出口较近 ， 十分方便出行 。

“无障碍车位的设置就是方便腿脚

不便的人出行 ， 当然离出入口较

近。” 王先生告诉记者， 他们看到

车位被卖后， 都去物业处询问这些

车位价格 ， 买主是否是残疾人 ，

“物业说车位产权属于开发商， 具

体价格， 谁买的， 是否是残疾人购

买， 都不告诉我们。”

“如果小区有残疾人， 那么车

位该归他们使用， 如果没有也应该

留着不应该出售 。” 王先生表示 ，

即使小区现在没有残疾人士， 并不

代表以后没有， 万一有行动不便的

人入住， 到时候， 他们上哪儿找车

位去？

回应

产权属于开发商买卖合法

对于王先生的质疑， 记者致电

开发商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这些无障碍车位证照都齐全的 ，

产权都属于开发商， 开发商有权利

买卖。”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车

位与房产是一样的 ， 有预售许可

证， 也有不动产登记证。 有了这个

证件， 我们是可以合法出售的。”

那么， 出售对象是否是残疾人

呢？ “我们整个行为都是合理合法

的。 而且我们也没法询问对方家中

有没有残疾人士， 这不现实。” 该

工作人员表示。

对开发商说法， 王先生认为这

么做并不合理， 他质疑道， 按照规

定， 青林湾小区属于大型居住区，

需要按比例设置无障碍停车位， 现

在无障碍停车位当成普通车位卖，

那 “按规定比例设置无障碍停车

位” 不就成了一纸空文？

律师

规划若有配置无权买卖

对于无障碍车位的使用问题，

记者询问了上海汇业 (宁波) 律师

事务所律师徐丽红。 徐律师表示，

按照目前的规定， 大型居住区确实

需要配备无障碍车位， 但是青林湾

小区建造于规定前， 因此需要分开

看待。

首先， 要看开发商的规划档案

中是否有无障碍车位的配置， 如果

小区地下车库确实有无障碍车位的

配置， 那么， 这属于小区的公共配

套设施 ， 是为了特殊群体所设立

的， 是不允许被买卖的。

其次， 如果规划档案中没有规

划无障碍车位， 而开发商自愿将其

划为无障碍车位， 同时得到过有关

部门审批的， 那么， 也不应该进行

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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